
公司法第二十二條之一資料申報及管理辦法

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訂定發布、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公司法（以下稱本法）第二十二條之一第

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 二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申報資料及其相關作業，得編

列預算經費，自行建置資訊平臺。

前項資訊平臺之建置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

關、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、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。

第 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未依前條規定建置資訊平臺者，得依

職權或申請，指定特定機構（以下稱受指定機構）之資

訊平臺辦理申報資料及相關作業，並由該受指定機構負

責營運管理。

前項受指定機構，須為具專業性之證券集中保管事

業或證券服務事業，並以一家為限。

第 四 條 公司應申報其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及持有已發行

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之下列資料：

一、姓名或名稱。

二、國籍。

三、出生年月日或設立登記之年月日。

四、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或統一編號。

五、持股數或出資額。

六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。

前項所稱經理人，指依本法辦妥公司登記之本公司

經理人。

第 五 條 前條資料，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向第二條或第三

條規定之資訊平臺（以下稱資訊平臺）為申報。

前項申報，得委託代理人一人為之。

第 六 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前設立之公司，

應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



向資訊平臺首次申報第四條所定之最新資料。

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起設立之公司，應

於設立後十五日內向資訊平臺申報第四條所定之資料。

依前二項規定申報第四條所定之資料後，資料如有

變動者，公司應於變動後十五日內，向資訊平臺辦理變

動申報。

公司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起，每年三月一日至

三月三十一日，就截至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第

四條所定之資料，向資訊平臺辦理年度申報。但公司於

當年度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已為變動申報者，免為

年度申報。

第 七 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所稱不適用該條規

定之公司，以下列各款為限：

一、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條第一項所定之公司。

二、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。

三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公告之公司。

第 八 條 公司向資訊平臺申報資料時，應以電子方式為之，

且應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電子簽章或身分識別方

式，並依規定之軟體、格式、類型及方式傳送電子文

件。

第 九 條 為利申報作業之運作，或為利洗錢防制之目的而有

充實資訊平臺資料完整性之必要者，中央主管機關經會

商法務部及相關主管機關後，得向相關主管機關取得必

要之資料；受指定機構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辦理者，

亦同。

第 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受指定機構因履行本辦法所定業務

而保有之資料，應有適當之資料保護機制。

資料當事人對前項資料之查詢或其他權利之主張，

應向公司為之。



第 十一 條 資訊平臺依本辦法保有之資料，除本辦法或其他法

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。

行政機關、檢察機關或法院為辦理、調查或審理洗

錢防制之案件，而有必要使用前項所定之資料者，應敘

明事由，向資訊平臺查詢或取得前項所定之資料。受理

有關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案件之訴願機關、訴訟機關，

亦同。

洗錢防制法第五條所定之金融機構或指定之非金融

事業或人員，為依洗錢防制法進行確認客戶身分之程

序，而有必要使用第一項所定之資料者，應經其所屬公

會認可其資格，並於每次查詢或取得該資料時，於資訊

平臺敘明具體個案之查詢範圍及事由。但洗錢防制法第

五條第一項所定之金融機構，或第三項所定之指定之非

金融事業或人員無所屬公會者，於第二條規定之資訊平

臺，得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其資格；於第三條規

定之資訊平臺，得由受指定機構認可其資格。

前項情形，資訊平臺就該資料，得於必要範圍內為

適當之遮蔽。

第 十二 條 依第二條規定建置之資訊平臺提供資料或查詢等服

務，應依規費法訂定收費基準。

第 十三 條 第三條規定之受指定機構提供資料或查詢等服務需

收費者，該受指定機構應擬定收費基準，併同收費項

目、對象及費額之評估分析報告等相關資料，報請中央

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。

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受指定機構定期檢討其收費基

準、項目、對象及費額等，並於必要時作適當之調整。

第 十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，對受指定機構實施定

期或不定期檢查，並得要求其報告業務、資訊安全及資

料保護情形，及提供業務經營、財務收支文件及其他相



關資料，受指定機構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，並應配合

改善相關缺失。

受指定機構違反本辦法情節重大、發生重大財務困

難或有其他顯不適宜經營本辦法指定之業務時，中央主

管機關經會商法務部及證券主管機關後，得廢止其指

定。

前項情形，經廢止指定之機構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所

定期限內，將經營本辦法業務而取得之文件、資料及檔

案，完整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

機構，該經廢止指定之機構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

第 十五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涉及洗錢活動之風險程度，定

期查核公司申報資料之正確性、及時性及完整性。

第 十六 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本辦法申報業務之查核，得隨時

要求公司提出公司股東名簿及相關文件。

中央主管機關於前項之查核，得請求法務部或相關

主管機關協助。

中央主管機關於第一項之查核，得委任所屬機關、

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、民間機構或團體辦理。

前項受委任、委託或委辦之機關、民間機構或團體

應保守秘密。

第 十七 條 公司未依本辦法規定申報或申報之資料不實者，應

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裁處，如有處罰者，

並應依該條第五項規定於資訊平臺註記之。

第 十八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施行。


